
关于开展 2024 年春季学期研究生硕博连读遴选工作 

（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的通知 

各位研究生及导师： 

按上级通知精神，我院 2024年增设的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主要通过硕博连

读遴选方式选拔优秀生源。具体安排如下： 

一、上报推荐名单 

我院将研究生院 2023年秋季审核通过的硕博连读工作实施细则向本院研究生公

布，并认真组织报名工作，确定推荐名单。获推荐者的《华南师范大学“硕博连

读”申请表》（附件 2，请勿加页，双面打印）、相关科研证明材料（科研成果发

表日期截至 2024年 4 月 30日）、申请硕博连读学生信息汇总表（附件 3），于 5

月 17日前将报送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科，经研究生院审查合格者方可参加硕博连读

考试。 

二、命题及笔试 

笔试考试科目应包括专业外语、学科专业综合两科。单科总分为 100分，考试

时间不少于 120分钟。 

命题工作由学院硕博连读考核小组负责，所有命题老师均须签订《华南师范大

学招生考试命题人员保密责任书》，笔试试卷格式请参照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考试

试题纸。笔试科目中，学科专业综合试卷的内容要覆盖两门以上专业课程，并由不

同的导师命题。笔试试卷须密封保存，于考试现场开封，学院将做好保密工作。考

试结束后，研究生院将对笔试试卷进行抽查。 

三、面试 

硕博连读申请者须笔试合格后方可参加面试，参与面试的相关专业博士生导师

应不少于 3位，面试过程请全程录像。面试情况需详细记入《“硕博连读”面试情

况表》，并根据面试情况据实填写《“硕博连读”审批表》。 

四、拟录取 



学院于 5月 20日前将拟录取学生的面试情况表、审批表、拟录取硕博连读学生

信息汇总表，交研究生院 303培养与质量科。研究生院对拟录取的硕博连读资格获

得者在研究生院主页进行 5天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相关材料转交至研究生招生

科。 

所有获得硕博连读资格的硕士研究生必须在指定报名日期按研究生招生科要求

履行报名手续。经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审核通过后，学校方发放录取通知书。 

附件： 

1.《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办法》 

2.《华南师范大学“硕博连读”申请表》 

3.《申请硕博连读学生信息汇总表》 

4.《华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研究生硕博连读实施细则(试行)》 

 

 

环境学院 

2024 年 5 月 15 日 


